《南京师范大学突出成果奖励申报表》填写说明
1．“申报成果名称”请直接填写，不要填书名号。

2．“申报成果发表期刊、所在出版社或授予单位”请直接填写，不填书名号。           
3．“成果发表、出版、授予日期”，论文填写刊发年份、期次（如论文发表2014年第5期，请填写1405），其他成果填写出版、授予的年份、月份（如著作出版日期为2014年6月份，请填写1406）。

4．“成果类属”指“（一）学科建设成果奖、（二）人才引进成果奖、（三）人才培养成果奖、（四）教学与科研立项奖、（五）科研论文论著奖、（六）教学与科研获奖成果奖、（七）其他教学成果奖、（八）杰出实践成果奖”，请填写对应的阿拉伯数字（科研论文论著奖，填写“五”）。

5．“成果类别代码”，请按《南京师范大学突出成果申报类别代码》填写。

6．“我校排名”，请按我校在成果中的冠名次序填写, 如“唯一冠名”请填写“独立”，“排名第一”请填写“第一”、“排名第二”请填写“第二”，依次类推。

7．“我校作者姓名”，请按排序依次填写申报成果中我校所有作者姓名。
8．“我校作者排名”，请按“排名/署名人数”格式填写（如申报成果为独立成果，请填写“独立”；如申报成果共有5人署名，我校作者排名第3，则按“3/5”格式填写；如申报成果共有5人署名，我校作者排名第3、且为通讯作者的，则按“3T/5”格式填写）。 
9．“申报人”指我校“在编在职教职工、离退休人员、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调到政府部门工作且仍在我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原我校学术带头人（在读学生突出成果奖励，由导师申报）。

10．“申报人工号”是突出成果奖励奖金发放依据，请务必填写准确。

11．“申报人类属”指“申报学院（部门），一般人员，博士后，院士、特聘教授、杰出人才”。

12．“所在单位”请填写简称，如“数学科学学院”，请填“数科院”。

13．“申报奖励金额”，请按“万元”为单位填写。

14．其它需补充说明的信息, 请填写在“备注”栏。
